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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6220—2009《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与GB6220—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9年版的第3章);

b) 增加了开放型面罩和送气头罩的技术要求(见5.4);

c) 增加了附加防护功能(见5.5);

d) 更改了总泄漏率的技术要求(见5.6,2009年版的5.2.2);

e) 更改了呼吸阻力的技术要求(见5.8,2009年版的5.2.3);

f) 增加了呼吸导管的技术要求(见5.9);

g) 增加了送气管的技术要求(见5.10);

h) 更改了制造商设计最低送气量(见5.12,2009年版的5.2.1);

i) 增加了部件可燃性的技术要求(见5.15);

j) 增加了清洗和消毒的技术要求(见5.21);

k) 增加了实用性能的技术要求(见5.22);

l) 增加了总泄漏率的测试方法(见6.5);

m) 更改了呼吸阻力的测试方法(见6.7,2009年版的6.4);

n) 增加了呼吸导管的测试方法(见6.8);

o) 增加了送气管的测试方法(见6.9);

p) 更改了送气量的测试方法(见6.11,2009年版的6.8);

q) 增加了部件可燃性的测试方法(见6.12);

r) 增加了噪声的测试方法(见6.14);

s) 增加了金属和非金属高压部件强度的测试方法(见6.15);

t) 增加了实用性能的测试方法(见6.17);

u) 增加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见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6年首次发布为GB6220—1986、GB6221—1986;
———2009年第一次修订为GB6220—2009;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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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长管呼吸器的产品分类和组成,规定了长管呼吸器的技术要求和标识,描述了测试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领域需要使用长管呼吸器的作业场所。
本文件不适用于消防作业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226 一般压力表

GB2626—201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2811—2019 头部防护 安全帽

GB2890—2022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T3609.1—2008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

GB/T3609.2—2009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2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GB/T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5099.1 钢质无缝气瓶 第1部分:淬火后回火处理的抗拉强度小于1100MPa的钢瓶

GB/T5703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

GB/T9572 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电阻和导电性的测定

GB/T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14866—2023 眼面防护具通用技术规范

GB/T16556—20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T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23465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能评价

GB/T28053 铝合金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GB/T31975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GB/T32166.2—2015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2部分:测量方法

GB/T34527 空气呼吸器用气瓶阀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129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长管呼吸器 airlinerespirator
使佩戴者的呼吸器官与周围空气隔绝,并通过长管得到可供呼吸空气的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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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长管呼吸器按供气方式分为自吸式长管呼吸器、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和按需供气式长管呼吸器。

3.1.1
自吸式长管呼吸器 non-poweredairlinerespirator
靠佩戴者自主呼吸得到可供呼吸空气的长管呼吸器(3.1)。

3.1.2
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 continuousflowairlinerespirator
以送气装置或压缩空气作为气源,为佩戴者持续输送可供呼吸空气的长管呼吸器(3.1)。
注: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由面罩或头罩、呼吸导管、流量控制阀、固定带或腰带、送气管和送气装置(仅送气装置

供气方式)等组成。

3.1.3
按需供气式长管呼吸器 airlinerespiratorwithdemandvalve
以压缩空气或高压气瓶作为气源,由佩戴者的呼吸控制,在吸气时开启输送可供呼吸空气的长管呼

吸器(3.1)。

3.2
呼吸导管 breathinghose;breathingtube
将可呼吸空气输送到面罩或头罩的柔性、气密导气软管。
[来源:GB30864—2014,3.5]

3.3
腰带或固定带 beltorstraps
用于将送气管固定在佩戴者腰部的带。
注:固定带或腰带包括带扣、环或套。

3.4
低压送气管 lowpressureairline
用于输送可供呼吸低压空气的气密、可弯曲的导气管。

3.5
中压送气管 mediumpressureairline
承受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减压器输出压力的气密、可弯曲的导气管。

3.6
高压送气管 highpressureairline
直接承受高压气瓶气流输出压力的气密、可弯曲的导气管。

3.7
密合型面罩 tightfittingfacepiece
能罩住口和鼻,或能罩住眼睛、口和鼻,与头面部密合的面罩。
注:密合型面罩分半面罩和全面罩。

[来源:GB2626—2019,3.4,有修改]

3.7.1
半面罩 half-facefacepiece
与头面部密合,能罩住口和鼻,或覆盖口、鼻和下颌的面罩。
[来源:GB2890—2022,3.3,有修改]

3.7.2
全面罩 fullfacepiece
与头面部密合,能罩住眼、面、鼻、口和下颌等的面罩。
[来源:GB2890—2022,3.2,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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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开放型面罩 loose-fittingfacepiece
只罩住眼、鼻和口,与头面部形成部分密合,用于正压式呼吸器的送气导入装置。
[来源:GB30864—2014,3.7]

3.9
送气头罩 loose-fittinghood
能完全遮盖头、眼、鼻、口直至颈部,也可遮盖部分肩,或与防护服连用,用于正压式呼吸器的送气导

入装置。
[来源:GB30864—2014,3.8,有修改]

3.10
流量调节阀 continuousflowvalve
在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3.1.2)中,允许佩戴者在指定范围内对呼吸器的空气流量进行调节的

装置。

3.11
低阻过滤器 lowresistancefilter
在自吸式长管呼吸器(3.1.1)中,在送气管的进气端为防止异物进入而装设的过滤装置。

3.12
肺动阀 lungdemandvalve
由肺的呼吸动作控制,在需要时开启,以供应所需的适量呼吸空气的装置。

3.13
减压器 pressurereducer
将高压气源压力降低到较低压力的装置。
[来源:ISO16972—2020,3.184,有修改]

3.14
警示装置 warningdevice
在呼吸器将要或已经失去有效防护功能时,呼吸器所具备的能够通知佩戴者和监护者采取相应行

动的装置。
[来源:GB30864—2014,3.12,有修改]

3.15
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 mobilepressureairsupplysystem
能提供可呼吸空气的移动高压气源。
注: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包括空压机、过滤装置、压缩空气瓶等。

3.16
转换装置 switchoverdevice
长管呼吸器(3.1)发生管路故障或断开时,能将气源自动换到佩戴者随身携带的应急供气装置的

部件。

3.17
制造商设计最低送气量 manufacturer’sminimumdesignedflowrate;MMDF
制造商承诺的,保证呼吸器满足相应性能要求的最低送气流量或通气流量。
[来源:GB30864—2014,3.19,有修改]

3.18
最大供气量 maximumflowrate
供气系统能提供的最大空气流量,该流量受送气管的最小长度、内径和供气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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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吸入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carbondioxidecontentofinhalationair
从前一次呼气中被重新吸入的气体的体积,用二氧化碳在吸入气中的体积分数表示。

4 产品分类和组成

长管呼吸器按照供气方式分为3类:自吸式长管呼吸器、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和按需供气式长管

呼吸器。长管呼吸器的组成见表1。

表1 长管呼吸器的分类及组成

分类 系统组成主要部件与次序 供气气源

自吸式 全面罩a 呼吸导管a 低压送气管a 低阻过滤器a 大气

连续供气式
密合型面罩、开放型

面罩或送气头罩a

呼吸导管a+流量

控制阀a
低压送气管a

过滤器a 电动风机a

减压器b+过

滤器a

空压机或压缩

空气b

大气

按需供气式 密合型面罩a
呼吸导管b+

肺动阀b
中压送气管b 减压器c 过滤器c

移动压缩

空气供气

系统c

所处环境 工作现场环境 工作保障环境

  a 承受低压部件。
b 承受中压部件。
c 承受高压部件。

5 技术要求

5.1 材料

5.1.1 与佩戴者的皮肤直接接触或可能影响呼吸空气质量的材料,不应采用已知的可导致皮肤刺激或

对健康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的材料。制造商应提供相应的风险评估声明。

5.1.2 若制造商声称其呼吸器可用于潜在爆炸环境,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处于爆炸环境的部件如使用

铝、镁、钛及其合金材料,应采取涂层和其他材料包覆。制造商应提供相应的风险评估声明。

5.2 结构

5.2.1 部件应不易产生结构性破坏,其设计、组成和安装不应对使用者造成任何危险。与佩戴者直接

接触的任何部件,不应有尖锐的边缘和毛刺。

5.2.2 面罩或头罩的佩戴装置应可调节,并能牢固佩戴,且不应出现明显的压迫或压痛现象。面罩或

头罩的设计应避免由于空气流速或分布不当而引起佩戴者任何紧张或不适。

5.2.3 呼吸导管及面罩或头罩不应限制使用者的头部活动或行动,且不应出现限制、阻塞气流的情形。

5.2.4 电动风机外接电源出现故障或停止工作时,应能改为电池供电模式或自吸工作模式,并启动警

示装置;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在气源停止工作时,应能快速转换到备用供气装置(如装备),并向监护

者报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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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气量不足、供气故障或停止工作时,应启动报警装置,若装备有应急供气

装置,应能转换到应急供气装置供气。

5.2.6 自吸式长管呼吸器的送气管长度不应大于10m,且不可连接两根及以上的送气管。其他长管呼

吸器的送气管总长度不应大于80m,送气管的接头不应超过3处;若长度超过80m,制造商应提供额

外的测试说明以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5.2.7 长管呼吸器正常工作时,应设计成每根送气管只能为一个面罩或头罩供气,特殊情况下最多能

为两个面罩或头罩供气。

5.2.8 使用压力范围不同的连接件应不能互换,应不能将送气管直接连接到面罩或头罩上。

5.2.9 自吸式长管呼吸器的进气端,应安装防止异物进入的低阻空气过滤器。该过滤器可防止直径大

于或等于0.15mm的异物通过。

5.2.10 长管呼吸器应设置一个腰带或固定带,将送气管、流量调节阀(若适用)和呼吸导管连接到腰带

或固定带上。腰带或固定带的宽度不应小于40mm。腰带或固定带上的扣环不应打滑、无故松开,应
能将呼吸导管固定在佩戴者的身后或侧面而不影响操作。不应将空气过滤器设计及安装在腰带或固定

带以及面罩上。

5.2.11 需要佩戴者操作的部件应触手可及,并可通过触摸加以识别。所有可调节部件在使用中不应

出现意外变动。

5.3 密合型面罩

密合型面罩(包括半面罩和全面罩)的呼气阀保护装置、呼吸阀气密性、视野和头带强度应分别符合

GB2890—2022中5.1.4.1、5.1.4.2、5.1.7和5.1.11的要求。
全面罩视窗的透光率和抗冲击性能应满足 GB2890—2022中5.1.9的要求,按 GB/T32166.2—

2015中5.3测试透光率,按GB/T32166.2—2015中6.1.2测试抗冲击性能;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符

合GB14866—2023中8.3的要求,按GB/T32166.2—2015中6.6测试。

5.4 开放型面罩和送气头罩

5.4.1 应提供固定装置以便将面罩或头罩稳定佩戴在身上,其设计和结构应提供适当的紧固力,并应

可调节或具备一定的伸缩性,以适合一定范围的头型和(或)体型。在6.17中评价。

5.4.2 若声称具有对眼部、面部和头部防护功能等本文件要求以外防护功能的(如防机械伤害、非电离

辐射等),这些附加的功能不应妨碍本文件规定的呼吸防护性能。在6.17中评价。

5.4.3 视野

开放型面罩和送气头罩的总视野不应低于70%,若开放型面罩或头罩有多个型号,每个型号均应

满足本要求。按GB2890—2022附录D的D.4测试。
声称具有焊接防护功能的面罩或头罩不适用本要求。

5.4.4 视窗

视窗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面罩或头罩的视窗不应对视线造成影响,不应使视觉失真。镜片或视窗起雾时,不应严重影响

视线。在6.17中评价。

b) 若呼吸器不具有滤光功能,视窗的可见光透射比应不低于85%,按GB/T32166.2—2015中

5.3测试。声称具备焊接防护功能的面罩或头罩不适用本要求。

c) 若安装了外部滤光镜片或防护罩时,其拆卸不应损害呼吸防护水平。外部滤光镜片的防护性

能应满足其声称性能的要求。按6.3检查。

d) 面罩或头罩的视窗若声称具备防护机械伤害功能,视窗的抗冲击性能符合GB14866—2023
中8.2的要求,按GB/T32166.2—2015中6.1.2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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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附加防护功能

若面罩或头罩声称具备呼吸防护以外的性能,则应满足相应的要求。

a) 若面罩或送气头罩声称具备头部防护功能,应满足GB2811—2019中5.2.16抗冲击吸收性能

要求和GB2811—2019中5.2.17耐刺穿性能。若适用于易燃易爆环境,则应符合GB2811—

2019中5.3.6防静电性能要求。

b) 若面罩或头罩声称具有焊接防护功能,应满足GB/T3609.1—2008中5.4和5.5的要求,若装备

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则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应符合GB/T3609.2—2009中5.1和5.2的要求。

c) 若面罩或头罩声称具备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应满足 GB14866—2023中8.3的要求,按

GB/T32166.2—2015中6.6测试。

5.6 总泄漏率(TIL)

由10名受试者在呼吸器正常运行及正确使用的条件下,每个受试者所戴呼吸器的总泄漏率不应超

过表2要求。按6.5进行测试。

表2 长管呼吸器的总泄漏率

类别 面罩或头罩类型 总泄漏率/%

自吸式 全面罩 0.05

连续供气式

半面罩 0.5

全面罩 0.05

开放型面罩 0.5

送气头罩 0.05

按需供气式 全面罩 0.05

  注:测试过程中将长管呼吸器处于工作现场环境的部分放入测试仓内。

5.7 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测试呼吸器应包括面罩或头罩在内的整套长管呼吸器,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应不大于1%。
按6.6进行测试。

5.8 呼吸阻力

长管呼吸器呼吸阻力应满足表3的技术要求。按6.7进行测试。

表3 长管呼吸器呼吸阻力技术要求

单位为帕斯卡

类别 面罩或头罩类型 吸气阻力 呼气阻力

自吸式 全面罩 ≤1000 ≤300

连续供气式

半面罩 -100~450 ≤1000

全面罩 -100~450 ≤1000

开放型面罩

送气头罩
面罩或头罩内压力应大于0 ≤500

按需供气式 全面罩 0~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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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呼吸导管

长管呼吸器的呼吸导管(如装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呼吸导管应柔韧不扭结,按6.3检查。

b) 呼吸导管的耐挤压性能按6.8.2测试,测试时气流的减少不能超过制造商给出的最低设计送

气量(MMDF)或指定测试流量的50%。测试完成5min后应无明显的变形。

5.10 送气管

送气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送气管应气密,并能够抵抗外界液体的渗透。

b) 抗扭结性能:

1) 将低压送气管布置成直角弯曲形状,并夹紧一端,空气流量的减少不应大于50%。按

6.9.1.1测试。

2) 将中压送气管保持标准近圆形环路,并从这个环路形成螺旋时所测得的流量与管道为直

管和无应力时的测量值相比,空气流量的减少不应大于50%。按6.9.1.1测试。

c) 柔韧性:当加压到声称的最大工作压力时,送气管应能够绕着直径为300mm的卷筒绕一圈。

d) 耐挤压性能:对送气管施加表4规定的径向力,空气流量的减少不应大于50%。按照6.9.2
测试。

e) 若送气管声称具备耐热性能,其耐热性能按照6.9.3进行测试,并应按照7.2d)进行标记,测试

时送气管外表面与发热物体表面、沸水直接接触时不应有损坏或失效迹象。经送气管送出的

空气质量不会受到显著影响,应满足GB/T31975规定的空气质量要求。

f) 送气管的耐压性能。中压送气管(含连接件)应能承受持续时间15min,2倍声称工作压力或

3MPa的压力,取两者高者作为测试压力;低压送气管应能承受持续时间15min、2MPa的压

力,泄压后目视检查,按6.10测试。

g) 若送气管声称具备抗静电性能,其抗静电性能按照GB/T9572进行测试,送气管电阻应大于

103Ω且小于108Ω,并应按照7.2e)进行标记。

h) 压缩空气送气管应包括一个可用于在断开连接时封闭压缩空气供应的自密封接头,按6.3
检查。

表4 送气管耐挤压性能要求

单位为牛顿

类别 径向力

中压送气管 1000

低压送气管 250

5.11 连接强度

5.11.1 呼吸导管或肺动阀的连接强度

对呼吸导管或肺动阀施加以下轴向拉力。

a) 呼吸导管与半面罩或开放型面罩的连接强度应能承受50N、持续10s的轴向拉力。

b) 呼吸导管与全面罩或送气头罩的连接应能承受250N、持续10s的轴向拉力。

c) 肺动阀与全面罩及之间的连接应能承受250N、持续10s的轴向拉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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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6.8.1测试,不应出现滑脱、断裂或变形。

5.11.2 呼吸导管与流量调节阀的连接强度

呼吸导管与安装流量调节阀(含连接件)的腰带之间的连接应能承受250N、持续10s的拉力,不应

出现滑脱、断裂或变形。
按6.8.1测试。

5.11.3 送气管、腰带或固定带和连接件的连接强度

安装流量控制阀(含连接件)的腰带或固定带被固定在直立的测试人体模型上,对中压送气管施加

1000N的拉力,持续5min。低压送气管施加250N的拉力,持续1min。腰带扣不应出现打滑现象或

损坏;送气管、连接件和流量控制阀(若安装)不应与腰带分离。
按6.9.4测试。

5.12 制造商设计最低送气量(MMDF)

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单个面罩或头罩的实际送气量和制造商设计的最低送气量(MMDF),在使

用密合型面罩时不应低于95L/min,使用开放型面罩或送气头罩时不应低于120L/min。
按6.11测试。

5.13 流量调节阀

流量调节阀应安装在腰带或固定带上且方便佩戴者调节,即使意外减少供气流量时,调节阀也不会

低于5.3规定的流量要求。
按6.11测试,并在6.17中评价。

5.14 高低温适应性

将长管呼吸器处于工作现场环境中的部件分别在高温环境(50±2)℃、低温环境(-20±2)℃中静

置3h,取出后5min内完成相应测试,并满足如下要求:

a) 应无僵硬、破裂、零部件脱落和发黏;

b) 呼吸阻力满足5.8的要求。

5.15 部件可燃性

若部件声称具备阻燃性,暴露于火焰的长管呼吸器部件,从火焰中移开后,不应燃烧;如果燃烧,续
燃时间不应超过5s。部件在试验后可能有变形,仍应保持气密,符合呼吸阻力要求,不应出现供气中断

现象。
按6.12测试,并应按7.2f)进行标记。

5.16 送气装置

5.16.1 连续工作性能

将面罩或送气头罩佩戴在测试头模上,使用送气装置(如电动风机)通过送气管向面罩或送气头罩

供气,在满足5.12条件下,送气装置应能连续正常工作24h。
若制造商声称送气装置可以使用电池驱动,在满足5.12的条件下,其制造商设计持续使用时间不

应低于240min。
按6.13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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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出口风压

连接送气管后,出口风压应不低于1300Pa。
按6.13测试。

5.17 肺动阀

肺动阀应设置自动正压机构,并应便于与全面罩连接。在肺动阀和腰带或身体上的连接器之间装

有手动接头的情况下应带有自密封装置,以防止压缩空气供应管中的空气流失。
按6.3检查。

5.18 噪声

头模上佩戴面罩或头罩,在头模耳屏处的噪声不应大于80dB(A)。重复测试3次,每次测试均应

满足不高于80dB(A)要求,记录测试最大值。
按6.14测试。

5.19 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

5.19.1 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应提供符合GB/T31975要求的呼吸空气,并配备减压器、压力表和低

压警示装置。
按6.3检查。

5.19.2 减压器

减压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减压器的输出端应设置安全阀。按6.3检查。

b) 减压器输出压力若可调整,应有锁紧装置。按6.3检查。

c) 在2MPa~30MPa范围内,减压器输出压力应在设计值范围内。按6.3检查。

d) 安全阀应能在输入不超过3MPa的气压下通过400L/min空气流量。安全阀工作时,吸气阻

力和呼气阻力不应超过2500Pa。按GB/T16556—2007中6.10测试。

e)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与全排气压力应在减压器输出压力最大设计值的110%~170%,安全阀的

关闭压力不应小于减压器的最大压力设计输出值。按6.3检查。

5.19.3 压力表

压力表及其连接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外壳应安装橡胶保护套(嵌入式安装的压力表除外)。在连接高压气源(气瓶)时,高压压力表

应能显示气瓶中的压力,以便能分别测量单瓶压力或平衡压力;中压压力表应能显示减压器的

输出压力。

b) 压力表的位置应能方便地读出压力值,在光照不良条件下应明显易读。

c) 高压压力表的量程为0MPa~40MPa,精度不应低于1.6级,最小分格值不应大于1MPa;其
他性能应符合GB/T1226的规定。

d) 中压压力表的量程为0MPa~1.6MPa,精度不应低于1.6级,最小分格值不应大于0.1MPa;
其他性能应符合GB/T1226的规定。

按6.3检查,并在6.17中评价。

5.19.4 高压气源

高压气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钢质气瓶应符合GB/T5099.1的规定;复合气瓶应符合GB/T28053的规定。

b) 气瓶阀应满足GB/T34527的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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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使用多只气瓶供气,各气瓶组输出端至减压器通道之间应设置单向阀,单向阀不应逆向从减

压器向气瓶阀排气。各气瓶阀输出端至减压器通道之间宜设置泄气开关,方便更换气瓶作业。
按6.3检查,并在6.17中评价。

5.19.5 金属和非金属高压部件

应测试金属高压部件的耐压性能,承受高压的金属部件应能至少承受1.5倍气瓶工作压力;非金属

部件至少承受2倍气瓶工作压力。
按6.15测试。

5.19.6 低压警示装置

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的低压警示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警示信号应为连续声响或间歇性声响。按6.3检查,并在6.17中评价。

b) 在离警示装置1m位置测得的峰值声压级应至少达到90dB(A),频率范围应在2000Hz~
4000Hz之间。按6.14测试。

c) 当气瓶内压力下降到(5.5±0.5)MPa,或当气瓶中剩余气体至少为200L时,警示装置应启

动,直至气压降至1MPa为止。警示装置的平均耗气量应不大于5L/min,按6.16测试,并在

6.17中评价。

5.20 转换装置

当长管呼吸器配置有转换装置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连接应急供气装置的气瓶。

b) 应急供气装置的气瓶应符合GB/T28053的规定,公称工作压力为30MPa,公称容积不应小

于2L。

c) 当长管呼吸器出现故障或送气中断时,转换装置应自动转换到应急供气装置供气,同时应发出

声响警示或振动报警,提示使用者开始使用应急供气装置气源。

d) 若安装了声响转换警示装置,警示信号应为连续声响或间歇性声响。在离警示装置1m位置

测得的峰值声压级应至少达到90dB(A),频率范围应在2000Hz~4000Hz之间。按6.14
测试。

5.21 清洗和消毒

呼吸器应能耐受制造商推荐的清洗和消毒处理方法。清洗和消毒后,应满足呼吸阻力和总泄漏率

要求,并能通过6.17实用性能评价。

5.22 实用性能

在模拟使用的条件下,对其他测试方法难以评估的性能,由受试者提供主观评价。
自吸式长管呼吸器的受试者在任何活动期间,任何受试者由于呼吸器不适合其设计目的而未能完

成选定的活动,则应视为该长管呼吸器实用性能测试失败。
若呼吸器不能通过测试,实验室应详细描述测试方法,便于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该测试过程。

6 测试方法

6.1 试验样品

除非另有要求,对长管呼吸器的测试需要至少4套样品,3套为收到样,另1套为按6.4预处理后的

样品。若面罩或头罩有不同型号,每个型号应提供2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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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试验环境条件

除非另有要求,试验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
a) 温度范围:16℃~32℃。
b) 相对湿度范围:20%~80%。

6.3 表观检查

在进行实验室或实用性能测试之前,应进行外观检查,检查材料和结构的符合性、设备的完整性和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和标识。

6.4 预处理

按照以下顺序对处于工作现场环境的长管呼吸器样品进行温湿度预处理,温度调整时应缓慢渐变

避免造成热冲击,预处理顺序如下。
a) 在(60±3)℃和相对湿度至少95%或制造商规定的最高温度和湿度(以较高者为准)下静置24h。
b) 在(-30±3)℃下或制造商规定的最低温度(以较低者为准)静置24h。
c) 在下一步试验之前,应至少在试验环境中静置4h。

6.5 总泄漏率(TIL)

6.5.1 样品要求

2套样品,其中1套为收到样,另1套为6.4预处理后样。如果面罩或头罩有不同号型,每个号型的

面罩或头罩至少1个样品。
在面罩或头罩的呼吸区安装采样管,采样管与检测器和面罩的连接应气密。
采样管的布置应避免测试中因受试者运动而对面罩或头罩的佩戴位置产生影响。如果呼吸器面罩

或头罩使用了硬质视窗,则视窗可对采样管提供支撑;如果视窗使用柔软的材料,则应使用适当的固定

材料(如:头箍)来布置采样管,见图1。

  标引序号说明:

1———被测头罩样品;

2———头箍;

3———塑料材质的可调节支撑臂;

4———采样管。

图1 软材质头罩的采样管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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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受试者和测试数量

选择10名受试者,应包括男女受试者,测试密合型面罩类呼吸器的男性受试者应刮净胡须,按

GB/T5703的要求测量并记录受试者的形态面长和面宽数据。受试者应阅读被测呼吸器使用说明

书,必要时,应教会使用,并使受试者熟悉测试步骤和方法。
若呼吸器面罩或头罩设计有不同号型,每个号型的面罩或头罩应提供1个样品,由受试者根据自己

的脸、头型选择适合的面罩或头罩进行测试。每套样品经过5个受试者测试。用收到样测试5个结

果,用预处理后样品测试另外5个结果。
一个受试者测试完后,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方法清洗、消毒呼吸器,并干燥,转交下一个受试者测试。

6.5.3 检测设备和条件

检测设备应满足GB2626—2019中6.4.2要求。

6.5.4 测试步骤

使用流量调节装置,调节安装在面罩上的采样管采样流量,流量控制在1L/min~2L/min范围。
告知受试者,测试中允许受试者在测试过程中调整头面罩,但该动作需重新测试;受试者在测试过

程中不应知道测试结果。
将测试用颗粒物导入检测仓内,使检测仓内颗粒物浓度达到要求。
受试者在洁净空气区佩戴好被测样品,对密合型面罩,应首先进行面罩佩戴气密性检查,然后连接

采样管至检测器,测试受试者在检测仓外呼吸时面罩或头罩内的本底浓度,测定5个数据,取算数平均

值作为本底浓度Ca。
令受试者进入检测仓内,并在避免颗粒物污染的情况下将采样管连接至颗粒物检测仪,并确保气

密。待检测仓内检测介质浓度稳定后,顺序完成以下动作。

a) 头部静止不说话2min。

b) 左右转头(约15次),类似在巷道内检查左右两侧墙壁2min。

c) 上下抬头低头(约15次)2min。

d) 大声说话2min。

e) 头部静止不说话2min。
在进行每个动作时,应同时检测检测仓和头面罩内呼吸区测试试剂的浓度;一般只测定该动作的最

后100s时间区段域,避免检测动作的交叉区段。对每个动作,应检测5个数据,并计算算术平均值作

为该动作的结果。

6.5.5 测试结果的计算

采用NaCl颗粒物测试时,每个动作的总泄漏率按公式(1)计算:

TIL动作 =
(C-Ca)×1.7

C0
×100 …………………………(1)

  式中:

TIL动作———每个动作的总泄漏率,%;

C ———做各动作时被测面罩内颗粒物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a ———被测面罩内颗粒物本底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0 ———做各动作时,测试仓内颗粒物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采用油类颗粒物测试时,每个动作的总泄漏率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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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动作 =
C-Ca

C0
×100 …………………………(2)

  式中:

TIL动作———每个动作的总泄漏率,%;

C ———做各动作时被测面罩内颗粒物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a ———被测面罩内颗粒物本底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0 ———做各动作时,测试仓内颗粒物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每个受试者的总泄漏率按公式(3)计算:

TIL个体 =
1
5∑TIL动作 …………………………(3)

  式中:

TIL个体———受试者的总泄漏率,%;

TIL动作———受试者每个动作的总泄漏率,%。

6.6 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6.6.1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应符合GB2626—2019中6.9.2的要求。

6.6.2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如下。

a) 呼吸机:呼吸频率25次/min,潮气量2.0L。

b) 满足 MMDF条件,其他条件与GB2626—2019中6.9.3一致。

c) 头模:符合GB2626—2019附录D的要求。

6.6.3 测试方法

在满足 MMDF条件下,按GB2626—2019中6.9.4进行测试。对开放型面罩或送气头罩,将面罩

或头罩稳定安装在头模上,收紧密封拉带,在测试过程中确保头罩内正压。

6.7 呼吸阻力

6.7.1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包括以下内容。

a) 呼吸机:呼吸频率范围为10次/min~40次/min,潮气量调节范围为1.0L~3.0L。

b) 流量计:量程至少为0L/min~300L/min,精度为3%,分辨率为1L/min。

c) 压差计:量程至少为0Pa~1500Pa,精度为1%,分辨率为1Pa。

d) 试验头模:在头模口部安装有呼吸管道,具体要求应符合GB2626—2019中图4的要求。

e) 抽气泵:抽气流量不低于100L/min。

6.7.2 吸气阻力

吸气阻力测试方法如下。

a) 将自吸式长管呼吸器的面罩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调整呼吸机呼吸频率为25次/

min,潮气量2.0L,测试口鼻区附近的、吸气阶段的峰值静压(Pa)。

b) 将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的面罩或头罩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调整呼吸机呼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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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次/min,潮气量2.0L,分别测试在流量调节阀处于最大开度和最小开度下口鼻区附近

的、吸气阶段的峰值静压(Pa)。

c) 将按需供气式长管呼吸器的面罩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调整呼吸机呼吸频率为

40次/min,潮气量2.5L,测试口鼻区附近的、吸气阶段的峰值静压(Pa)。

6.7.3 呼气阻力

呼气阻力测试方法如下。

a) 将自吸式长管呼吸器或按需供气式长管呼吸器的面罩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调整呼

吸机呼吸频率为40次/min、潮气量2.5L,测试口鼻区附近的、呼气阶段的峰值静压(Pa)。

b) 将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的面罩或头罩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调整呼吸机呼吸频率

为40次/min、潮气量2.5L,分别测试在流量调节阀处于最大开度和最小开度下口鼻区附近

的、呼气阶段的峰值静压(Pa)。

6.8 呼吸导管

6.8.1 呼吸导管的连接强度

将呼吸导管连接到面罩、腰带或固定带上。按图2a)所示的箭头方向,对使用半面罩或开放型头罩

的呼吸防护装置施加50N的拉力,对使用全面罩和送气头罩及按需供气式长管呼吸器施加250N、持
续(10±1)s的拉力。

将呼吸导管连接到安装流量调节阀的腰带上,按图2b)所示的箭头方向施加250N、持续10s的

拉力。

a) b)

图2 呼吸导管的连接强度检测示意图

6.8.2 呼吸导管的耐挤压性

6.8.2.1 测试装置

使用2块直径为(100±2)mm、厚度至少为(10±1)mm的圆形金属板,见图3,其中一块固定,另一

块可在固定板垂直的方向上移动。移动金属板能够往下挤压,使两金属板之间施加50N的总压力。

6.8.2.2 测试步骤

将呼吸导管放置在2块金属板之间,以制造商规定的最小设计流量通过呼吸导管。将50N的测试

力(包括可移动圆形金属板本身重力)施加到呼吸导管上,并再次测量流量变化。通过计算施加压力前

后呼吸导管内空气流量减少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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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3 呼吸导管耐挤压性检测装置示意图

6.9 送气管

6.9.1 抗扭结性能

6.9.1.1 低压送气管抗扭结性能

检测装置示意图见图4。向送气管的供气端施加最小设计压力,并确保流量阀(如已安装)完全打

开,将空气流量计连接到送气管上。
将送气管沿着金属块(圆角半径10mm)布置成直角弯曲形状,并夹紧一端。测量通过送气管内的

空气流量。在送气管的未夹紧端施加250N的压力30s后,再次测量空气流量。计算空气流量减少的

百分比。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空气源;

2———压力调节和测量装置;

3———送气管样品;

4———金属块(圆角半径10mm);

  5———限流器;

6———配重;

7———流量计。

图4 低压送气管抗扭结性检测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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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2 中压送气管抗扭结性能测试

向送气管的供气端施加最小设计压力,并确保连续流量阀(如已安装)完全打开。将空气流量计连

接到管上,测试实验前后送气管中气体流量减少的百分比。测试原理见图5和图6。
将一段送气管放在水平面上,形成直径为(300±10)mm的单圈环状。拉动环的末端,使其与环相

切,并在环的平面内,直到管呈直线形式,如图5。用一个样品夹持器如卡箍固定在环的一端,拉动另一

端。观察送气管展开的方式,并在展开时测量空气流量。计算空气流量减少的百分比。
在同一样品上重复试验,使送气管以相反的方向测试,以确保中压送气管在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

向上进行试验。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空气源;

2———压力调节和测量装置;

3———测试样品;

4———内径约为(300±10)mm的环;

  5———样品夹持器;

6———限流器;

7———流量计。

图5 顺时针方向旋转时中压送气管抗扭结性的检测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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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空气源;

2———压力调节和测量装置;

3———测试样品;

4———内径约为(300±10)mm的环;

  5———样品夹持器;

6———限流器;

7———流量计。

图6 逆时针方向旋转时中压送气管抗扭结性的检测过程示意图

6.9.2 耐挤压性

6.9.2.1 测试装置

应使用两块直径为100mm、厚度至少为10mm的金属圆板,见图3。一块板是固定的,另一块可

以在固定板垂直的方向上移动。移动金属板能够往下挤压,确保两板之间可施加250N或1000N的

总力。

6.9.2.2 测试步骤

将送气管放置在两个板之间的中心位置,对自吸式长管呼吸器的送气管通过95L/min,对连续供

气式长管呼吸器的送气管通过制造商设计最小流量或120L/min(以较小者为准),按需供气式长管呼

吸器的送气管通过120L/min的空气流量,在未施加力前记录流量。
对于低压送气管施加250N的力,对于中压送气管施加1000N的力(包括由于活动板本身自重产

生的力),然后再次测量空气流量,计算空气流量减少的百分比。

6.9.3 耐热性能

对连续供气式长管呼吸器,向送气管充入空气,使送气管保持制造商声称的最大设计压力。
对按需供气式长管呼吸器,当压缩空气供气管处于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供给压力时,在呼吸机上以呼

吸频率25次/min、潮气量2.0L/min的流量测试。
将一段约100mm的送气管与温度维持在(130±15)℃的热板接触,另有一段约100mm的送气管

完全浸没在沸水中。15min后将送气管从热板上及沸水中取出,按6.3检查是否有损坏迹象,并检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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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通过的空气质量是否受到明显影响,是否有异味产生。

6.9.4 送气管、腰带或固定带和连接件的连接强度

带有连接件和流量调节阀的腰带或固定带以直立位置固定在一个假人躯干模型上,模拟正常使用

状态。送气管应与假人躯干成一定角度,见图7。对送气管施加稳定的拉力。低压送气管的测试拉力

F 为250N、时间持续1min;中压送气管的测试拉力F 为1000N、时间持续5min。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假人躯干模型;

2———腰带或固定带;

3———转换装置;

4———送气管;

F———测试拉力。

图7 身体腰带或固定带、压缩空气管和管接头连接强度的测试装置示意图

6.10 送气管耐压性

将压力加载装置安装在三通一端,三通其余两端串联在管路中,开启加压部件全部阀门,缓慢加

载,加载介质使用油或水。加载到规定压力,保持15min后卸载。目视检查是否损坏。

6.11 送气量

6.11.1 测试装置包括如下设备。

a) 测试头模:在口部有测压口,应符合GB2626—2019中图4的要求。

b) 风机或抽气泵:流量范围至少为30L/min~300L/min。

c) 轻质气密的塑料袋,供某些开放型面罩或送气头罩测试用。

d) 计时器:量程至少为12h,精确至1s。

e) 流量计:量程至少为0L/min~300L/min,精度为3%。

f) 微压计:量程不大于1000Pa,分辨率为1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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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样品要求

根据面罩或头罩结构的不同选择图8~图10中适合的测试系统。在试验头模上安装受试面罩或

头罩样品,头模的号型应与面罩或头罩号型匹配。连接微压计、流量计和抽气装置等,确保整个系统气

密。若需要使用适配器,应确保不会产生压力或流量的损失。

6.11.3 实际送气量

将流量调节阀开启到最小开度,调节送抽气装置,使微压计显示为0,或塑料袋处于既不瘪也不胀

的状态,即内外压差为0,记录流量计的流量;继续保持内外压差为0的状态,每隔5min测定一个数

值,直到测定30min,对记录的数值取平均值即为实际送气量。测试过程中,确保被测呼吸器处于正常

使用状态。
若实际送气量低于5.12的要求,则终止测试。

  标引序号说明:

  1———空气入口;

2———微压计;

3———流量计;

4———可调空气溢出口;

  5———抽气装置;

6———空气出口;

7———可调速度控制器。

图8 密合型面罩送气量测试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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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微压计;

2———开放型面罩;

3———呼吸导管;

4———轻质塑料袋;

5———流量计;

  6———可调空气溢出口;

7———空气出口;

8———抽气装置;

9———可调速度控制器。

图9 开放型面罩送气量测试装置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微压计;

2———呼吸导管;

3———流量计;

4———可调空气入口;

5———抽气装置;

6———空气出口;

7———可调速度控制器。

图10 颈部有密封设计的头盔/头罩的送气量测试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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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可燃性

6.12.1 样品要求

可燃性测试应在2个样品上进行,测试后的样品不应用于其他测试。

6.12.2 测试装置和条件

测试装置示意图见图11,燃烧器火焰可调,测试时火焰高度为(40±4)mm,距离燃烧器顶端(20±
2)mm的火焰温度(800±50)℃,使用直径为1.5mm、精度为1℃热电偶测量火焰温度。头模尺寸要求

见GB2626—2019中附录D。
测试装置包括安装在支架上用于测试面罩或头罩的金属头模,金属头模高度可调节,可做水平移动

或圆周运动,头模鼻尖处移动线速度为(60±5)mm/s。头模移动中经过燃烧器上方,被测样品高度可

调节,使被测样品的受试点与燃烧器顶端垂直距离为(20±2)mm。
其他部件可夹持在支架上进行测试。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丙烷气瓶;

2———控制阀;

3———减压阀;

4———压力表;

5———火焰止回装置;

6———燃烧器;

7———点火及控制器;

8———样品受试点。

图11 可燃性测试装置示意图

6.12.3 测试方法

将被测样品安装在头模上或夹持在支架上,调整燃烧器顶端与受试点的距离,然后使头模或支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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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燃烧器燃烧区外。
点燃燃烧器,调节火焰,使火焰高度和温度满足测试要求。
启动试验头模或支架运动控制器,使被测样品经过燃烧区,记录被测样品的燃烧情况,应检测所有

裸露表面,至少通过一次火焰。

6.13 送气装置

送气量测试:使用经过连续工作性能测试的送气装置,在送气装置出口串联流量计,读取流量计

读数。
送气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连续工作性能测试:将面罩或头罩戴在测试头模上,使用送气装置通过送气管向面罩或头罩供

气,流量调节阀调到最小开度,但送气量高于5.12的要求,连续工作24h。

b) 送气装置的制造商设计持续送风时间:对于电池驱动的送气装置,在实际送气量测试结束

后,继续保持工作状态,记录实际运行时间。如果测试期间送气量低于5.12的要求,终止

测试。

c) 出口风压:在送气装置出口连接送检的送气管,送气管开口置于常温水面下130mm处,应有

气泡产生。

6.14 噪声

6.14.1 测试设备

声级计应符合GB/T3785.1中1级或2级要求,声级计的麦克风应能固定在头模的耳部位置,见
图12。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a———测试头模后部垂直参考线;

b———通过眼部中央的水平参考线。

图12 测试麦克风在测试头模耳部的位置示意图

6.14.2 测试步骤

在头模耳部位置测定噪声水平dB(A),测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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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测试人员依据制造商的说明对声级计进行标定,确定气源的压力和流量满足制造商声明的

参数。

b) 将声级计的麦克风固定在头模耳部,位置是外耳中部耳屏点高度,耳屏位置由 GB/T2428
定义。

c) 接通气源,给头模戴上呼吸器,调整流量调节阀到最大气流量。

d) 将声级计调至A计权,选择慢档,然后读取左右两侧测量点30s期间的等效连续A计权声压

级Leq。

e) 关闭气源装置,查看测试环境的背景噪声,确认其声压级至少比送气头罩内的测量值低

10dB(A)。如不满足此要求,则需调整背景噪声以满足此要求。

f) 重复a)~e)3次,每一次测试均应满足不高于80dB(A)要求,取双耳测得的最大值。

6.15 金属和非金属高压部件强度

在金属高压部件的输入端加入气瓶公称工作压力的1.5倍水压、对非金属高压部件的输入端加入

气瓶公称工作压力的2倍水压,保持2min,观察有无渗漏和异常变形现象。

6.16 低压警示装置耗气量

调整警示装置上游供气压力为高压气源最高工作压力,并逐步降低到1MPa,报警哨后端连接流量

计,每降低5MPa测一个点,取平均值。

6.17 实用性能

按GB/T23465进行测试。如果在任何活动期间,任何受试者由于呼吸器不适合其设计目的而未

能完成选定的活动,则应视为呼吸器测试失败。

7 标识

7.1 一般要求

同一型号的长管呼吸器所有部件都应有能识别其型号的标识。标识应清晰可见,并尽可能持久耐

用。可更换的部件和对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件的标识应易于辨识。
对于不能进行合理标识的部件,应将相关信息包含在制造商所提供的信息中。
可靠性可能因老化而受到影响的零部件,应标明制造日期(至少标注年份)。对于不能标注的部

件,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相关信息。
长管呼吸器应在醒目位置标识的信息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本文件编号。

c) 制造商名称或注册商标。

d) 产品型号或号型(若适用)。

e) 生产年月或代码。

f) 认证标志或批准文件的编号(若适用)。

7.2 送气管的标识

送气管至少应标识以下信息。

a) 制造商的名称、商标或其他识别方法。

b) 制造商的产品部件号或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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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产年月或代码。

d) 在适用的情况下,具备“耐热”的送气管标记为“H”,以表明满足5.10e)的要求。

e) 在适用的情况下,具备“防静电”的送气管标记为“S”,以表明满足5.10g)的要求。

f) 在适用的情况下,具备“可燃性”的送气管标记为“F”,以表示满足5.15的要求。

8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制造商应提供关于呼吸器安装、使用、维护保养和储存等说明的必要信息。该信息应清晰明了地描

述哪些允许的组件组合可用于特定类别的呼吸器。
按6.3检查,每套呼吸器应提供中文使用说明,应能使经过培训的人员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有关

呼吸器选择、使用和维护的内容应与GB/T18664的相关要求一致,并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用户对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危险连接进行风险评估,例如氮气。

b) 单根送气管的最大长度,以及送气管可连接的最多数量。

c) 该类呼吸器的最大供气流量范围,可同时连接的最大用户数。

d) 送气管最大的工作压力。

e) 向该呼吸器供气的最大及最小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

f) 警告,自吸式长管呼吸器不应应用于IDLH环境。

g) 警告,在很高的工作负荷下,面罩中的压力可能在峰值吸入流量下变为负值。

h) 警告,需要确保呼吸空气质量符合GB/T31975要求。

i) 警告,不应使用纯氧或富氧空气。

j) 警告,每个连接到送风系统的使用者,都应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信息,检查供气系统的气量是否

足以满足实际佩戴者的需求。

k) 警告,防止将压缩空气管道与其他可吸入气体以外的气体管网连接。

l) 在适用情况下,应说明并标注送气管具有耐热(H)、防静电(S)性能或阻燃(F)性能。

m) 若采用电池供电,应说明电池在不同使用状态下的持续使用时间,充电方式及注意事项。

n) 清洁和消毒程序的信息。

o) 连接到移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的呼吸器,或已使用并标记为进行喷砂处理的呼吸器的警告。

p) 制造商是否需要呼吸器在助手的帮助下操作以及有关警告装置的适当说明,包括在使用护听

器或声音衰减通信设备的情况下,考虑警示信息实际警示效果的降低程度。

q) 若长管呼吸器用于IDLH环境,需进行定期培训和演练的警示信息。

r) 制造商能够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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